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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單位及人員 南投縣水里地政事務所 

研究起迄年月 109年 1月至 109年 5月 

研究緣起與目的 

土地增值稅是民眾辦理移轉土地重要之賦稅，民眾於土地移轉

前均須先預估土地增值稅多寡，始會辦理土地移轉登記。而民

眾至地政事務所試算土地增值稅計算時，因現行過程繁複易試

算錯誤，為減輕地價人員作業負擔及提供民眾資料正確性，擬

委外設計撰寫程式，直接於內網地政系統藉由程式直接撈取資

料並一併運算，提供民眾迅速、正確土地增值稅試算資料，進

而簡化目前作業方式，提升整體為民服務地價作業效率。 

研究方法與過程 以現行土地稅法等相關法規來探討「民眾土地增值稅試算」作

業之問題。 

研究發現與預期

效益 

本所現行做法是先在地政系統內網查詢當年度土地公告現值、前次移轉現值

、土地所有權人持分，再到主計處網站查詢物價指數，然後至

財政部稅務網站試算土地增值稅，以此作業方式，繁鎖且耗費

時間及人力，影響相關地價作業效率及準確性。 

   基於提升行政效率，簡化作業流程之目標,本所擬委外設計

撰寫程式進行試算，直接於內網地政系統藉由程式直接撈取資

料並一併運算，提供民眾訊速、正確土地增值稅試算資料可大

幅提升工作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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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接地政系統提供土地增值稅試算以提昇為民服務 

壹、計畫緣起 

    土地增值稅是民眾辦理移轉土地重要之賦稅，民眾於土地

移轉前均須先預估土地增值稅多寡，始會辦理土地移轉登

記。而民眾至地政事務所試算土地增值稅計算時，因過程

繁雜試算錯誤，為減輕地價人員作業負擔及提供民眾資料

正確性，擬委外設計撰寫程式，直接於內網地政系統藉由

程式直接撈取資料並一併運算，提供民眾迅速、正確土地

增值稅試算資料，進而簡化目前作業方式，提升整體為民

服務地價作業效率。 

貳、研究方法與過程 

一、土地增值稅法令規定 

    依土地稅法規定土地稅分為地價稅、田賦及土地增值稅三

種，其中土地增值稅係於已規定地價之土地，在土地所有

權移轉時，應按其土地漲價總數額徵收土地增值稅，其納

稅義務人為(一)、土地為有償移轉者，為原所有權人。

(二)、土地為無償移轉者，為取得所有權之人。(三)、土

地設定典權者，為出典人。所稱有償移轉，指買賣、交換、

政府照價收買或徵收等方式之移轉；所稱無償移轉，指遺

贈及贈與等方式之移轉。 

    而土地增值稅土地漲價總數額之計算，是自該土地所有權



移轉或設定典權時，經核定之申報移轉現值中減除下列各

款後之餘額，為漲價總數額：﹙一﹚規定地價後，未經過

移轉之土地，其原規定地價。規定地價後，曾經移轉之土

地，其前次移轉現值。﹙二﹚土地所有權人為改良土地已

支付之全部費用，包括已繳納之工程受益費、土地重劃費

用及因土地使用變更而無償捐贈一定比率土地作為公共

設施用地者，其捐贈時捐贈土地之公告現值總額。﹙三﹚

所稱之原規定地價，依平均地權條例之規定；所稱前次移

轉時核計土地增值稅之現值，於因繼承取得之土地再行移

轉者，係指繼承開始時該土地之公告現值。但繼承前依第

三十條之一第三款規定領回區段徵收抵價地之地價，高於

繼承開始時該土地之公告現值者，應從高認定。﹙四﹚土

地所有權人辦理土地移轉繳納土地增值稅時，在其持有土

地期間內，因重新規定地價增繳之地價稅，就其移轉土地

部分，准予抵繳其應納之土地增值稅。但准予抵繳之總

額，以不超過土地移轉時應繳增值稅總額百分之五為限。 

二、土地增值稅之稅率，依下列規定： 

   (一)、土地漲價總數額超過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時核計

土地增值稅之現值數額未達百分之一百者，就其漲價總

數額徵收增值稅百分之二十。 

   (二)、土地漲價總數額超過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時核計



土地增值稅之現值數額在百分之一百以上未達百分之

二百者，除按前款規定辦理外，其超過部分徵收增值稅

百分之三十。 

   (三)、土地漲價總數額超過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時核計

土地增值稅之現值數額在百分之二百以上者，除按前二

款規定分別辦理外，其超過部分徵收增值稅百分之四

十。 

      另持有土地年限超過二十年以上者，就其土地增值稅超

過第一項最低稅率部分減徵百分之二十。 

持有土地年限超過三十年以上者，就其土地增值稅超過

第一項最低稅率部分減徵百分之三十。 

持有土地年限超過四十年以上者，就其土地增值稅超過

第一項最低稅率部分減徵百分之四十。 

  （四）、公式表 

   1.一般用地稅率   

 稅級別 計  算 公  式   

第一級 

應徵稅額=土地漲價總數額【超過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時申

報現值(按台灣地區消費者物價總指數調整後)未達百分之一

百者】× 稅率(20%) 

第二級   

應徵稅額=土地漲價總數額【超過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時申

報現值(按台灣地區消費者物價總指數調整後)在百分之一百

以上未達百分之二百者】×【稅率(30%)－[(30%－20%)×減徵

率]】－累近差額(按台灣地區消費者物價總指數調整後之原規



定地價或前次移轉時申報現值×A) 

註：持有土地年限未超過 20年者，無減徵，A為 0.1 

  持有土地年限超過 20年以上者，減徵率為 20%，A為 0.08 

  持有土地年限超過 30年以上者，減徵率為 30%，A為 0.07 

  持有土地年限超過 40年以上者，減徵率為 40%，A為 0.06 

第三級   

應徵稅額=土地漲價總數額【超過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時申

報現值(按台灣地區消費者物價總指數調整後)在百分之二百

以上者】×【稅率(40%)－[(40%－20%)×減徵率]】－累近差額(按

台灣地區消費者物價總指數調整後之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

時申報現值×B) 

註：持有土地年限未超過 20年者，無減徵，B為 0.3 

  持有土地年限超過 20年以上者，減徵率為 20%，B為 0.24 

  持有土地年限超過 30年以上者，減徵率為 30%，B為 0.21 

  持有土地年限超過 40年以上者，減徵率為 40%，B為 0.18 

  

 

 

   附：一般用地稅率速算表 

   持有年

限 

稅級別 

20年以下 20年以上 30年以上 40年以上 

第 1 級 a×20％ a×20％ a×20％ a×20％ 

第 2 級 
a×30％－

b×10％   

a×28％－

b×8％   

a×27％－

b×7％   

a×26％-b×6

％   

第 3 級 
a×40％－

b×30％   

a×36％－

b×24％   

a×34％－

b×21％   

a×32％－

b×18％ 

   備註： a：土地漲價總數額    b：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

總額 

 （按物價指數調整後之總額） 

     2.自用住宅用地稅率一律 10%。 



 (五)、目前實務上民眾至本所試算土地增值稅時，本所作法

如下： 

       由於土地增值稅計算公式複雜繁複，一般民眾無法自

己先行試算，必須借助稅捐機關或地政機關試算土地

增值。現民眾來所詢問土地增值稅金額時，依目前本

所作法是先在地政系統內網查詢當年度土地公告現

值、前次移轉現值，土地所有權人持分，再到行政院

主計總處網站查詢物價指數，然後至財政部稅務網站

試算土地增值稅(步驟如圖例)，其計算過程繁複且易

出錯、耗費時間，無形中更加重地價人員作業負擔。 

 

 

步驟一：於地政系統內網查詢試算土地當年度土地公告現值、

前次移轉現值，土地所有權人持分。 



 

 

步驟二：到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 

 

步驟三：至主計總處統計專區 



 

 

步驟四：查詢消費者物價總指數 

 

步驟五：至財政部稅務網站 



 

     為減輕地價人員作業負擔及提供民眾資料正確性，本所

擬委外設計撰寫程式，直接於內網地政系統藉由程式直

接撈取資料並一併運算，提供民眾訊速、正確土地增值

稅試算資料，進而簡化目前作業方式，提升整體地價作

業效率。 

(四) 本所委外設計撰寫程式「介接地政系統提供土地增值稅

試算」計畫內容如下： 

   1、作業程序：   

   (1)委外廠商撰寫程式，透過程式的運算，直接於內網地政

系統藉由程式直接撈取資料並一併運算，提供民眾訊

 

步驟六：試算土地增值稅 



速、正確土地增值稅試算資料。 

(2)執行人員：本所地價承辦人員。 

    (3)依系統計算模式由本所進行程式驗證，以確保開發成

果是可行的。 

    (4)經費需求:作業經費需求，經洽詢廠商提供開發所需費

用，報價預估費用約新台幣 9萬 8,000元整。 

參、研究發現與預期效益 

一、現行作業說明： 

    本所現行做法是先在地政系統內網查詢當年度土地公告

現值、前次移轉現值、土地所有權人持分，再到主計處網

站查詢物價指數，然後至財政部稅務網站試算土地增值

稅，所需花費處理時間，每件約為 30分鐘，在試算時間，

民眾常因久候而感不便。以目前每日約 2人到所洽詢，以

每月工作日 20天 為計算基準，每年約有 480人次到所查

詢,故以現行作業方式，繁鎖且耗費時間及人力，影響相

關地價作業效率及準確性。 

二、以程式進行試算並檢核計算結果: 

   基於提升行政效率，簡化作業流程之目標,本所擬委外設計

撰寫程式進行試算，直接於內網地政系統藉由程式直接撈

取資料並一併運算，提供民眾訊速、正確土地增值稅試算

資料，預估簡化後程予其處理所需之時間僅需約 5 分鐘，



與人工計算比較，每 1人次可節省約 25分鐘，可簡化節省

約 83%的工作時數，可大幅提升工作之效率。 


